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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

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并对公告中的任

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。 

2008 年 4 月 15 日，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公司”)董事会

以书面形式发出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的通知。会议于 2008 年 4 月 25 日以

通讯方式召开。董事应到 8名，实到 8名。会议符合《公司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

的规定，会议由董事长柴连志先生主持。 

一、审议了《公司 2008 年第一季度报告》； 

表决结果：8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。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公司 2008

年第一季度报告》。 

二、审议了《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新乡吉恩镍业有限公司借款提供担保》的议

案。 

表决结果：8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。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为公司

控股子公司新乡吉恩镍业有限公司借款提供担保》的议案。本事项尚需提交股东

大会审议，召开股东大会另行通知。 

(一)担保情况概述 

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新乡吉恩镍业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新乡吉恩”)生产经营

需要，向中信银行郑州分行申请不超过 4000 万元借款，公司董事会同意为其不

超过 4000 万元借款提供担保。 

(二)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新乡吉恩镍业有限公司 

注册地点：新乡市化工路 1 号  

经营范围：硫酸镍、硫酸钴加工、铜加工、有色金属、化工原料销售（以上

经营范围化学危险品除外）（凡涉及许可经营的项目凭许可证经营）。 

新乡吉恩目前注册资本 1000 万元，公司持有其 60%股权，为本公司控股子

公司。截止 2007 年 12 月 31 日，新乡吉恩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174,350,228.41

元，净资产为 45,188,816.64 元，资产负债率为 74.08%，2007 年实现净利润

12,974,866.24 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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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目前公司与中信银行郑州分行尚未签署保证合同。 

(四)董事会意见 

公司董事会同意为其不超过 4000 万元借款提供担保。该事项尚需提交股东

大会审议，召开股东大会另行通知。 

(五)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

截止本公告日，公司除为控股子公司累计担保金额 19,000 万元外，不存在

对外担保，无逾期担保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08 年 4 月 2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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